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作为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由于疫情持续时间过长，消费者购买能力不断下降，而运输成本、产品采购

成本不断上升，且部分投放平台广告费持续上涨，因此尽管公司跨境电商业务

2021 年的订单及收入规模仍有所增长，但盈利能力水平受到较大程度的不利影

响。而作为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基数年份的 2020 年净利润

突破历史新高且基数较大，公司预计无法达到股权激励业绩考核目标，继续实施

本次激励计划已难以达到预期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 

公司本次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9,070,800 股符合公司业务实际经营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 9 号—股权

激励》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相关审议程序合法。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

划不会影响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和积极性，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

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签名： 

 

郭 光：                             高 晶：                    

 

张国清：                            杨晨晖：                    

 

2022 年 1 月 27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由于疫情持续时间过长，消费者购买能力不断下降，而运输成本、产品采购成本不断上升，且部分投放平台广告费持续上涨，因此尽管公司跨境电商业务2021年的订单及收入规模仍有所增长，但盈利能力水平受到较大程度的不利影响。而作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基数年份的2020年净利润突破历史新高且基数较大，公司预计无法达到股权激励业绩考核目标，继续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已难以达到预期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
	公司本次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9,070,800股符合公司业务实际经营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9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相关审议程序合法。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不会影响公司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和积极性，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以下无正文）

